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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11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4 

有关各国在人口事项上的经验的一般性 

辩论：评估《国际人口与发展 

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人口与发展行动

组织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9/2014/1。 

http://undocs.org/ch/E/CN.9/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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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加拿大人口与发展行动组织提交的这份声明是基于海牙民间社会关于人权

的行动呼吁以及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2014 年后的后续行动。加拿大人口与发展

行动组织是一个非营利宣传组织，目的在推动人权和国际发展领域的进步政策，

从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其工作重点是生殖和性的权利与健康。 

 我们欢迎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主题“评估《国际人口与发展

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为了评估行动纲领的执行进展情况，已经进行了许

多活动。民间社会在审查过程中提出一些声明，指出需要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以及

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从人权角度必须承认和解决的新出现的问题。我们重申

这些声明，包括海牙民间社会关于人权的行动呼吁、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提出的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2014 年后的后续行动、2013 年 7 月在荷兰举行的国际人权

大会以及 2012 年 12 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全球青年论坛宣言。 

 行动纲领的执行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仍然有不足之处。一些不平等现象植根

于不公平的性别等级制度以及认为必须控制妇女和女孩的身体和性行为的父权

观念。各国政府虽然在 1994 年并在随后的审查中做出承诺，仍然继续侵犯个人

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制定和支持歧视性法律、政策和方案，限制提供性教育以

及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延续结构的不平等。这些行动不仅侵犯个人人权，而且损

害健康和福祉，减损与发展有关的利益。 

 各国政府既然承诺要遵守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原则和各项国际

人权条约，就有义务废除或修订侵犯个人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歧视性法律和政

策。这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不再把两厢情愿的性活动、生殖事项和性别表现形

式定为刑事犯罪，并废除其他惩罚性法规，包括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自愿

的性工作及有关活动、堕胎、避孕、生殖健康信息以及艾滋病毒感染或状况。除

了废除歧视性法律和政策，还有义务确保法律和政策框架有助于实现性权利和生

殖权利。 

 各国政府在实现健康权时有义务确保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的提供、取得、接

受和质量，扫除取得此种权利的障碍。要提供综合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

必须有运作良好、具备足够数量和供应的设施。要取得此种信息和服务，必须考

虑到所在地点、负担能力以及基于年龄、性别、经济地位、宗教和婚姻状况等因

素产生的羞辱和歧视障碍。要得到民众的接受，必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和方

便青年使用。要保持最佳质量，必须符合优质护理标准。按照国际规范和准则，

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和信息时必须取得个人的知情同意，尊重隐私，没有

歧视。对于包括堕胎在内的具有羞辱性的服务，必须通过正确的教育方案加以解

决；妇女和少女在获得服务时必须感到自在和安全，而服务则充分尊重她们的身

体自主、隐私和保密权。一套综合的信息和服务必须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其中包

括所有的避孕药具，例如紧急避孕、男用和女用避孕套以及其他避孕药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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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堕胎服务；处理不安全堕胎引起的并发症的高质量服务；熟练的接生护理；

产科急诊护理；性传播感染的筛查和治疗；艾滋病毒的预防、护理和治疗；以及

预防和治疗不育症、孕产妇疾病和生殖器官癌症。 

 必须按照下列人权原则制订方案：普遍和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

相互关联、平等和不歧视、参与和包容、问责和法治。这些方案必须认识到所服

务对象的不同需要和实际状况。这意味着认识到与性别、年龄、性、能力、职业、

婚姻状态、健康状态、种族、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有关的结构不平等，

限制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的取得，延续了有害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其

中包括早婚和强迫婚姻、残割女性生殖器、嫁妆、一夫多妻和无报酬护理工作，

以及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和强迫避孕等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性别不平等普遍存在。

由于不平等和歧视性的权力格局延续着负面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规范，使得妇

女、女孩和变性者的贫穷程度加剧，缺乏优质服务以及教育等其他资源，并遭到

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要实现妇女和女孩的权利，就必须挑战不平等的性规范和性别规范，并促进

性别平等。这就必须重新制订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延续了不平等、

不公平并侵犯人权，限制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提供、取得、接受和质量；

同时还必须清除阻碍人民、特别是边缘化群体取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经济

障碍。积极致力于实现最边缘化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妇女、青少年和青年、不同

性认同者和性别认同者、土著人民、残疾人、艾滋病毒感染者、性工作者、罗姆

人、非洲人后裔、贱民以及农村和偏远地区居民等的权利，意味着把性健康和生

殖健康权利视为人权加以保障。 

 全世界 70 亿人口中，18 岁以下的占 45%，因此实现青年人的性权利和生殖

权利对于实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以及广大的各项发展权利至关重

要。这需要各国政府清除法律、政治和监管方面的障碍，使青年人能够行使和主

张他们的权利。青年人还必须能够实现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并通过方便青年、不

带偏见和符合科学的全面的性教育获得信息，这种教育可以是正规或非正规的，

具备政策支持和法律框架，还配合有教师的培训、监督和业绩审查机制；青年和

青少年应该积极参加这种方案的设计、执行、监测和评价。所有关系到青年人的

政策和决定必须有他们的实际而有效的参与。 

 展望在 2014 年以后制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各国政府必须： 

• 确保履行与《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有关的所有人权义务 

• 解决造成结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促进平等  

• 消除由于被认为的性行为。性取向、健康状况、性别、婚姻状况、职业、

能力、年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现形式而遭到的不平等待遇、羞辱、歧

视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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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阻碍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和信息的法律和政策，包括需要通

知父母、配偶和监护人或取得他们同意的法律，以及限制女孩和妇女获

得安全堕胎服务和堕胎后护理或将其视为犯罪的法律 

• 确保取得全面、方便和综合的一揽子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信息和教

育，不受羞辱、歧视和暴力，并充分尊重隐私、知情同意和保密 

• 确保方便青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确认、促进和保护作为青年人

一种人权的性权利，包括他们身体自主、完整和快乐的权利 

• 使个人有权行使和主张性权利和生殖权利，视之为一种人权。 

 问责制应该成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承诺实施问责制就必须具

有透明度，并设立机制，让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受到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实际

而有效地参与。在这方面，各国政府有责任尊重、保护、促进和履行所有个人的

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确保他们了解他们应享的权利。在这样做时，各国政府必须

积极采取步骤，确认问责制的差距，通过有效规划、充足资源、经常监测、评价、

审查和监督等方法加以解决。 

 


